察右前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关于选聘仲裁员的公告

为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有效化解基层矛盾，推进我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察右前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仲裁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之一：
1．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满五年；
2．从事法律工作或者人民调解工作满五年；
3．在本地威信较高，并熟悉农村土地承包法律以及国家政策的居民。
（二）热爱仲裁事业，自觉遵守仲裁委员会的各项制度，自觉接受仲裁委员会管理和监督；
（三）具有较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四）身体健康，有相应的时间从事仲裁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一）接受察右前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工作安排，依法调解或仲裁争议案件，并及时制作文书；
（二）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规定的其他职责；
（三）完成本仲裁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选聘程序
（一）本次选聘工作秉持公开透明原则，将在察右前旗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同步发布选聘公告；
（二）申请人需填写《察右前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申请表》（见附件，双面打印）一式一份并按要求填写，加贴两寸近期免冠照片（同时报送电子版）。连同相关身份、职务、学历等证明文件于公告发布后7日内提交至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三）本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核，初步遴选后提出拟聘任仲裁员名单；
（四）对拟聘任的仲裁员，通过察右前旗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颁发聘书，正式聘用；
（五）如未能通过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资格审查，提交的资料将不予退还，本仲裁委员会将对所有的申请材料谨慎保密。
四、聘期及工作费用
（一）仲裁员每届聘期为三年。
（二）仲裁员因仲裁工作产生的费用，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照《察右前旗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报销相关费用；企业人员、农民等其他身份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由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据实申报，经审批后予以支付。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丁伟：15247463902
（二）联系地址：察右前旗农科局农村经营管理服务中心2楼210室
附件：察右前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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